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文件 
 

狮卫健综〔2020〕28 号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石狮市卫健系统 

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石狮市卫健系统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9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卫健系统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升企事业单位的办事效率和

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

规和省政府办公厅、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石狮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通知要求，推进我市卫健系统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市卫健系统企事业单位信息

公开制度，提高依法行政和服务群众的能力，真正做到公正便民、

依法办事、廉洁高效。   

二、公开内容 

公开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信息，有利于更好地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合法权益。 

1.单位名称、工作职能、机构设置、领导分工、办公地点、

联系方式等； 

  2.服务事项名称、办理依据、收费（处罚）标准和依据、办

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流程、服务对象、缴费方式、办理地点、

办公时间、办理时限和服务监督电话等； 

  3.工作规则、行为准则、岗位职责、服务标准、服务承诺以

及意见反映、问题投诉渠道和方式等； 

  4.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定、方案、标准等重大事项的制



 

定出台及调整变动情况； 

  5.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重大项目招投标情况和重要物资设

备采购情况； 

  6.与公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突发紧急情况的应急预案、预

警信息、评估结果和应对情况； 

  7.法律、法规、规章确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事项。 

不予公开内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省、

泉州市、石狮市规定不予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 

三、公开形式和时限  

（一）公开形式 

应本着“ 简便易行、方便群众、利于监督” 的原则，积极

创新公开形式，丰富公开载体，多形式、多层次推进信息公开工

作。  

1.设立信息公开电话专线和传真，实行人工受理咨询；  

  2.通过信息公开栏等方式公开； 

  3.通过网站、电视、报纸、微信、微博等公共媒体公开；  

  4.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二）公开时限 

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自该信息形成或变更（信息如需相关

部门批准、认定后方可公开的，自获得批准、认定）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在企事业单位实行信息公开制度，是加强部门和行业作风建

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与民争利的不正之

风的重要举措。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以公开、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的良好形象取信于

民，认真自觉地推行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办事行为，提高服务水

平，接受社会监督。  

  （二）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单位要成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本单位信息公开

纳入工作部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问

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信息公开工作。  

  （三）依法公开，突出重点  

  根据“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要突出重点，

把群众最为关心、反映最为强烈，社会最敏感、容易引发矛盾的

事项作为信息公开的重点。  

  （四）创新形式，增加实效  

要从方便群众办事、咨询、反馈的角度出发，设置信息公开

栏、群众举报箱、群众举报电话、宣传资料等。扩大公开事项信

息容量，公开人民群众关心热点事项的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确

保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9 月 14 日印发 


